关于开展2016-2017学年第二学期学生评教工作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:

为了进一步加强教学质量评价，及时掌握教学动态，全面搜集学生对任课教师授课情况的反馈，现开展本学期的学生评教工作，请各二级学院（部）组织学生按以下要求完成相关工作。

具体要求及注意事项：
1、评教工作由各二级学院（部）教务科和学生科共同负责，应充分发挥班主任、辅导员、学生干部作用，认真做好评教工作的组织和监督工作；
2、评教时间：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7月1日；
3、学生登录CRP系统后，通过“评教管理系统”模块完成评教，校内、外均可登录，具体评教操作流程请详见附件。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务请必将通知和操作手册下发至所有班主任、辅导员手中，并利用公告栏，QQ、微信群等方式向学生尤其是2014级学生传达，以便学生参与。

4、2015、2016级学生评教参与率必须达到100%，2014级也请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尽量组织学生参加。学院教务处将定期对参与情况进行检查和通报；
5、学生应认真填写评教问卷，应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则，客观真实的反应教师授课情况和教学效果。如发现有恶意评教者，教务处将视情节对责任人给予相应处罚；

6、学生须对本学期所有开设课程进行评教，所有题目全部答完方可交卷，不得遗漏； 

7、如有任何问题或情况，请与教务处评估科联系，电话6586261；学生CRP密码修改，请联系各二级学院学生科。
教务处

2017年5月8日

